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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人民政府中山街道办事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松府中办〔2023〕19号 
 

关于印发《中山街道 2023年度无偿献血的 
工作意见》的通知 

 
各居委会、企事业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现将《中山街道2023年度无偿献血的工作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本单位实际，认真抓好落实。 

特此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中山街道办事处 

2023年 2 月 2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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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街道 2023年度无偿献血的工作意见 
 

为大力推进中山街道无偿献血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献血法》、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等政策法规的要求，确

保临床用血需求，保障血液安全，现就本街道 2023年献血工

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献血目标 

保障医疗临床用血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圆满完成

区政府下达中山街道的 2023年度无偿献血任务。根据各单位实

有职工数，确定各单位的献血指标。各单位按照职工人数（包括

外来务工人员）的 4%，动员和招募广大公民参加无偿献血，献血

体检人数按献血指标的 1:1.5 倍确定，指标分配情况详见附表。 

二、献血对象和用血规定 

根据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规定，献血对象为年满 18 周岁至

55 周岁的男女健康公民，凡符合上述年龄范围的本市户籍公民或

在本街道工作满半年以上的外省市公民经体检合格者。 

根据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规定：在本市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

五年内医疗临床用血的，按献血量的五倍免费用血，并免交用血

互助金；自献血之日起 5 年后医疗临床用血的，按献血量等量免

费用血，并免交用血互助金；本市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，

其不符合献血条件的家庭成员（其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、公婆、岳

父母）需要临床用血的，按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，并免交用血互

助金。 

三、献血方式、时间、地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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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献血方式：采用一次献血法。 

2.献血时间：3月 22 日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，集中实施体检

献血（献血人员必须带好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）。 

3.献血地点：松江区血站（松江区文诚路 801 号）。 

各单位组织落实好献血人员，并把盖好单位公章、有单位负

责人签名的献血人员名单汇总表于 3 月 15日前报中山街道社区

服务办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 

各单位要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己任，站在

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无偿献血工

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切实履行《献血法》赋予的职责，

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认真做好本单位无偿献血的组织宣

传动员工作。 

2.广泛宣传，营造氛围 

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，通过多途径、多层

次、多形式的宣传，动员广大职工、群众积极参加无偿献

血活动，推动中山街道献血工作逐步从计划无偿献血向自

愿无偿献血转变，倡导新形势下人与人互助关爱的良好风

尚和“我为人人、人人为我”，“奉献社会、服务他人”的

社会新风，营造一个“我健康，我献血，我自愿”的社会

氛围。同时，运用各种有效动员和招募方式，建立无偿献

血志愿者队伍，真正构建一个献血互助共济的健康环境。 

3.加强监管，规范操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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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要在源头上加强管理，严格把关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

冒名顶替的献血现象，严厉打击“血头”、“血贩”违法勾当，确

保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。凡参加这次献血的对象需带好本人的

有效身份证件，外来务工者需带好个人身份证和居住证。各单位

按指标和时间妥善安排做好献血组织工作，正确处理好生产和献

血的矛盾。对未能完成献血任务的居委会、公司、单位，按《上

海市献血条例》第十八条规定：“可以按照未完成计划献血量等

量用血费的五倍，对其征收献血补偿金”。  

以上意见，请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中山街道 2023年度各单位献血任务分配表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松江区人民政府中山街道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2023年 2月 21日印发 
 


